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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聯絡人：張家綺
電　話：04-37061532
電子郵件：e-p227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13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人字第112009454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009454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公務員服務法第26條第1項所定「公立學校兼任行政

職務教師」是否包含「公立幼兒園兼任行政職務教師」一

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2年7月13日臺教人(二)字第1120064948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查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之公務員服務法（以下簡稱服務

法）第26條第1項規定：「……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

不適用第14條及第15條規定；其經營商業、執行業務及兼

課、兼職之範圍、限制、程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各該

主管機關定之。」

三、茲依教師法第49條規定，公立幼兒園教師之聘任、解聘、

不續聘、停聘、資遣、教師組織、申訴、救濟及其他管理

相關事項準用該法規定。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19條並規

定，公立幼兒園教師之待遇、介聘、退休、撫卹、保險、

福利及其他權益相關事項均準用公立國民小學教師之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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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以公立幼兒園教師之管理及其他權益事項均準用公立

學校教師規定，爰其經營商業、執行業務及兼課、兼職之

範圍、限制、程序等相關事項，應與公立學校教師為一致

性規範，爰為服務法第26條第1項所稱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

務教師。

四、檢附教育部原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、各國立國民小學、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
校

副本：本署人事室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48


